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的现状及维权对策分析 

文/刘鸣霁 

   引言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和劳动力第一大国，除了城市有大量以“富余”职工出现的过剩
劳动力外，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大规模的向城市转移，据有关估计，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高
达1、5亿。因此，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性任务。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的就业状况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际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的就业结构的大调整所带动的，是农村
劳动力的大流动，其就业的方向，表现为向非农产业的流动。现阶段，农民工已成为我国第二三产
业的主力军，城市里从事苦、脏、累、险工作的大多是农民工，他们已经成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农民工存在文化水平低、
法律意识淡薄等特点，使其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不知所措，处境艰难。 
   目前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十分普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很多用人单位为了逃避责任，拒绝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由于农
民工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发生纠纷后往往由于举证的困难，造成农民工合法权益无法维护。同时，
在已经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多数合同权利义务不对等，侵权条款大量存在，为农民工维权设置了障
碍。二是工资被任意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一直是各类矛盾的焦点，其中，建筑行业拖欠、
克扣农民工工资所引发的冲突尤其突出。由于建筑行业违法分包、转包现象严重，加上恶意拖欠，
多数农民工无法按月领取工资。三是劳动强度大。调查显示，农民工超时劳动问题相当严重，大多
数农民工都没有固定的休息日，经常加班加点，通常一天要工作十小时以上。四是劳动安全卫生条
件差。用人单位为农民工提供的工作条件差，缺少安全保护措施，工伤事故时有发生，职业病发生
率呈上升趋势。五是社会保障缺失。目前进城务工人员普遍没有享受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
育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障待遇。 
   二、农民工维权对策分析 
   目前的农民工权益保护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重点解决与农民工切身利益密切相
关的制度、措施的贯彻实施。 
   应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要完善就业环境。要从制度上破除歧视农民工的藩篱，国家在制定相应政策时要尽可
能向弱势群体倾斜，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比如在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教育体
制改革等改革过程中，应针对农民工的现状及特点，制定公平合理的政策。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同时要进一步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加强就业服务市场监管，严厉打击以职业介绍或以招工为名坑
害农民工的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要健全农民工维权机制及相关政策。一方面，要加大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执法力
度。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强化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依法严厉查处用人单位的违法用工行为。另一方
面，要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确保农民工在工资、福利、劳动安全卫生、子
女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没有后顾之忧，更好地投入到市场经济建设之中。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首
先应依法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这样既能解决农民工遭遇工伤后的赔偿问题，也能减轻企业
的赔偿压力。其次要切实做好农民工医疗保障工作，尽快将农民工纳入医疗保险范围，根据农民工
的特点和需求，合理确定缴费基数和保障方式。同时，还应积极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办
法，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范畴。 
   第三，加强对劳动合同的监督管理。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目标责任制，针对一
些招用农民工数量较多的行业，尤其是建筑、餐饮服务等行业，要定期检查相关用人单位与农民工
的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并具体审查劳动合同的相关条款是否存在违法现象。对于一些工伤事故频发
的行业，劳动保障部门要会同行业主管部门研究制定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劳动合同范本，明确必备条
款与禁止性条款，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第四，应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劳动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农民工权益容易受到侵害，
其自身素质不高是一个重要因素，没有经过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农民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远远
不能满足新型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应当依法加强各级劳动行政部门及各企业单位对农民工
的培训工作，提高农民工职业素质，增强农民工的职业适应能力。同时，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应当广
泛宣传劳动法律法规和相关的劳动政策，促使用工单位依法用工，使众多的农民工增强法制观念，

 



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在当代的中国社会，有十亿以上的人口关系着农民工，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经济关
系中最为基本、牵动经济社会面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关系。然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
作出重要贡献的农民工们，目前还很少能享受到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农民工所面临的就业、报
酬、保险等基本权利以及他们应当享受的社会福利还远未解决。对此，应引起各方的足够重视并采
取积极措施予以解决。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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